
      

財政部　公告
發文⽇期：中華⺠國111年10⽉13⽇

 發文字號：台財關字第111102533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預告修正「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分條文草案及「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分條文草
案。
依據：⾏政程序法第⼀百五⼗⼀條第⼆項準⽤第⼀百五⼗四條第⼀項。
公告事項：
⼀、修正機關：財政部。
⼆、修正依據：關稅法第⼆⼗七條第⼆項。
三、「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
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財政法規-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網址: https://law-out.mof.gov.tw/)「草
案預告」項下網⾴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開講」（網址：
https://join.gov.tw/policies/）。

 四、對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政院公報翌⽇起60⽇內陳述意⾒或洽
詢：
（⼀）承辦機關：財政部關務署。
（⼆）地址：10341 臺北市⼤同區塔城街13 號。

 （三）電話：(02)25505500 分機2532。
 （四）傳真：(02)25508104。

（五）電⼦郵件：008474@customs.gov.tw。
 （六）「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開講」。

部⻑　蘇　建　榮              
     

發布單位：關務署秘書室 發布⽇期：2022-10-13 點閱次數：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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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八十四年四月十日訂定

發布，迄今歷經十八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一年三月

二十九日，並自一百十一年四月一日施行。茲為符合處罰明確性原則，

並配合一百十一年五月十一日修正公布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定，放寬海

關得命業者限期改正要件及增訂業者違規情節重大得逕行裁處停業或廢

止登記規定，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工業園區」名稱分別修正為「科技產

業園區」及「科學園區」，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七條) 

二、為符合處罰明確性原則，修正報關業者應依海關緝私條例自負報運

違章責任之範圍及要件；另明定報運進口同批快遞貨物違反不得分

開申報規定，如又涉有虛報逃避管制情事者，應合併計算其貨價，

依海關緝私條例有關規定處罰。(修正條文第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 

三、配合一百十一年五月十一日修正公布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定，修正

相關裁罰規定，並增訂違規情節重大認定基準及廢止登記後於限期

內不得再行申請登記規定，以利遵循。(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及第

二十四條至第二十八條之二) 

四、為期裁罰一致，參照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增訂

快遞業者對於不符合快遞貨物條件之貨物，在快遞貨物專區或航空

貨物轉運中心辦理通關之處罰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之一) 



 

空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保稅工廠、科技

產業園區、科學園區及

農業科技園區事業之產

品，符合前條第二項所

列條件者，得委託快遞

專差攜帶出口。 

第七條 保稅工廠、加工

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

及農業科技園區事業之

產品，符合前條第二項

所列條件者，得委託快

遞專差攜帶出口。 

配合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

條例名稱修正為科技產業

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以及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名稱修正為科學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爰將現行條

文所稱「加工出口區」及

「科學工業園區」分別修

正為「科技產業園區」及

「科學園區」。 

第十七條 進口快遞貨物

之收貨人、提貨單或貨

物持有人及出口快遞貨

物之輸出人，委任報關

業者辦理報關手續者，

報關時應檢附委任書原

本。但有下列情事之

一，不在此限： 

一、以傳真文件代替委

任書原本，且傳真

文件經受任人簽認

者。 

二、以書面或線上方式

辦理長期委任者。 

前項但書以外進口

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

辦理者，得經報關業者

具結，於貨物放行後取

得納稅義務人之委任文

件，或經納稅義務人以

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

裝置回復確認或以自然

人憑證登入確認方式，

辦理線上報關委任。 

第一項應檢附之委

任書，報關業者得向海

關申請免逐案檢附，由

其自行編號裝訂成冊，

妥善保管六個月，以供

第十七條 進口快遞貨物

之收貨人、提貨單或貨

物持有人及出口快遞貨

物之輸出人，委託報關

業者辦理報關手續者，

報關時應檢附委託書。

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以傳真文件代替委

託書原本，傳真文

件 經 受 託 人 認 證

者，免附委託書原

本。 

二、長期委託兼營報關

業之快遞業者報運

貨物，得以常年委

任或線上申辦方式

辦理。 

前項但書以外進口

快遞貨物以簡易申報單

辦理者，得經報關業者

具結，於貨物放行後取

得納稅義務人之委任文

件，或經納稅義務人以

實名認證行動通訊門號

裝置回復確認或以自然

人憑證登入確認方式，

辦理線上報關委任。 

第一項應檢附之委

一、 參照海運快遞貨物通

關辦法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三項及第四項

規定，修正第一項序

文及各款用語，並將

第三項及第四項所稱

「委託」修正為「委

任」。 

二、 第二項未修正。 

三、 修正第四項所定報關

業者應依海關緝私條

例自負報運違章責任

之範圍及要件，以符

處罰明確性原則： 

(一)報關業者應自負違章

責任之範圍：海關緝

私條例所定報運違章

行為，除第三十七條

「虛報」外，尚包含

同條例第三十九條之

一「報運進出口非屬

真品平行輸入之侵害

智慧財產權物品」等

其他報運違章情事，

為期明確，爰修正本

項規定適用範圍，包

含報運進出口快遞貨

物涉有其他違反海關

緝私條例情事，並將



 

海關隨時查核。 

報運進出口快遞貨

物涉有虛報或其他違反

海關緝私條例情事，如

報關業者無法證明其確

受委任報關，且亦無法

證明確有實際貨主者，

應由報關業者負違章責

任。 

託書，報關業者得向海

關申請免逐案檢附，由

其自行編號裝訂成冊，

妥善保管六個月，以供

海關隨時查核。 

進出口快遞貨物涉

有虛報情事，如報關業

者無法證明其確受委託

報關者，應由報關業者

負虛報責任。 

「虛報」責任修正為

「違章」責任。 

(二)報關業者應自負違章

責任之要件：依現行

實務見解，報關業者

雖無法證明確受委任

報關，惟如個案確有

實際貨主存在，仍應

優先以實際貨主為處

罰對象，而非逕由報

關業者負違章責任，

爰明定報關業者尚須

無法證明「確有實際

貨主」，始須依海關

緝私條例負違章責

任。 

第二十三條 快遞貨物專

區或航空貨物轉運中心

之經營業者違反第三條

第三項規定者，由海關

依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

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

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

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

務或廢止其登記。 

第二十三條 快遞貨物專

區或航空貨物轉運中心

之經營業者違反第三條

第三項規定者，海關得

依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

定，視情節輕重，予以

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

臺幣二萬元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至完成改正為

止。 

一、 依據行政罰法第十八

條第一項及納稅者權

利保護法第十六條第

三項規定，行政機關

裁罰時，本應審酌個

案違章情節應受責難

程度及所生影響等因

素，使責罰相當，現

行條文所定「視情節

輕重」一語，屬當然

之理，無需特別規

定，爰予刪除。 

二、 配合總統一百十一年

五月十一日華總一經

字第一一一ＯＯＯ三

九二八一號令修正公

布關稅法第八十七條

規定，放寬海關得命

業者限期改正要件，

不以經裁處警告為

限，裁處罰鍰亦得適

用之，並增訂業者違

規情節重大者，海關

得逕行裁處停止六個

月以下快遞貨物通關

之業務或廢止其登

記，不以經處罰三次

仍未完成改正者為



 

限，爰予修正，以利

遵循。 

三、 為避免限縮關稅法第

八十七條賦予海關之

裁罰裁量權，爰將罰

鍰金額由現行條文所

定新臺幣二萬元修正

為新臺幣二萬元至三

萬元，俾使海關得視

個案違章情節輕重裁

處罰鍰，以符比例原

則。 

第二十三條之一 快遞業

者或其僱用之快遞專差

對於不符合快遞貨物條

件之貨物，違反第六條

第三項規定，在快遞貨

物專區或航空貨物轉運

中心辦理通關者，由海

關依關稅法第八十七條

規定，處快遞業者警告

或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

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

正者，按次處罰；處罰

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

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

六個月以下快遞貨物通

關之業務或廢止其登

記。 

 一、本條新增。 

二、為期裁罰一致，參照

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

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增訂快遞業者違反現

行第六條第三項之處

罰規定。 

第二十四條 快遞業者違

反第八條規定者，由海

關依關稅法第八十七條

規定，予以警告或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命其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

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快遞貨物通關

之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第二十四條 快遞業者違

反第八條規定者，海關

得依關稅法第八十七條

規定，予以警告並限期

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如有私運或其他違

法漏稅情事並依海關緝

私條例有關規定處罰。 

一、 修正海關得命業者限

期改正要件，並增訂

業者處罰三次仍未完

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

大得逕行裁處停業或

廢止登記規定，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二十三

條說明二。 

二、 快遞業者違反現行第

八條規定，如另涉有

私運或其他違法漏稅

情事，自得依海關緝

私條例有關規定處



 

罰，現行條文所定

「如有私運或其他違

法漏稅情事並依海關

緝私條例有關規定處

罰」一語，屬當然之

理，無需特別規定，

爰予刪除。 

第二十五條 快遞業者違

反第十條第一項、第四

項或第十條之一規定

者，由海關依關稅法第

八十七條規定，予以警

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命其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

停止六個月以下快遞貨

物通關之業務或廢止其

登記。 

第二十五條 快遞業者違

反第十條第一項、第四

項或第十條之一規定

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

八十七條規定，視情節

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

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

停止六個月以下快遞貨

物通關之業務。 

一、 刪除「視情節輕重」

一語，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二十三條說明

一。 

二、 修正海關得命業者限

期改正要件，並增訂

業者違規情節重大得

逕行裁處停業或廢止

登記規定，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十三條說

明二。 

第二十六條 快遞業者違

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將進出口非文件類

之貨物以快遞文件類之

簡易申報單辦理通關

者，由海關依關稅法第

八十七條規定，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

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

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

務或廢止其登記。 

快遞業者未依第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拆盤

（櫃）供海關查驗者，

或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將不得簡易申報

之貨物，以簡易申報方

式辦理通關者，由海關

第二十六條 快遞業者違

反第十一條第二項規

定，將進出口非文件類

之貨物以快遞文件類之

簡易申報單辦理通關

者，除依海關緝私條例

有關規定處罰外，並得

依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

定，視情節輕重，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

務。 

快遞業者未依第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拆盤

（櫃）供海關查驗者，

或違反第十二條規定將

不得簡易申報之貨物，

以簡易申報方式辦理通

關者，海關得依關稅法

一、 快遞業者將進出口非

文件類之貨物以快遞

文件類之簡易申報單

辦理通關者，如另涉

有虛報逃漏稅或逃避

管制等違章情事，自

得依海關緝私條例有

關規定處罰，現行第

一項所定「除依海關

緝私條例有關規定處

罰外」一語，屬當然

之理，無需特別規

定，爰予刪除。 

二、 刪除各項所定「視情

節輕重」一語，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二十三

條說明一。 

三、 修正各項所定海關得

命業者限期改正要

件，並增訂業者違規

情節重大得逕行裁處

停業或廢止登記規



 

依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

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

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

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

務或廢止其登記。 

快遞業者違反第十

二條之一第二項不得併

袋通關規定，由海關依

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

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

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

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

務或廢止其登記。 

第八十七條規定，視情

節輕重，予以警告並限

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

元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

務。 

快遞業者違反第十

二條之一第二項不得併

袋通關之規定，海關得

依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

定，視情節輕重，予以

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

務。 

定，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十三條說明二。 

四、 第二項罰鍰金額由現

行條文所定新臺幣六

千元修正為新臺幣六

千元至三萬元，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二十三

條說明三。 

第二十七條 快遞業者違

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者，由海關依關稅法第

八十七條規定，予以警

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命其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

停止六個月以下快遞貨

物通關之業務或廢止其

登記。 

第二十七條 快遞業者違

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

八十七條規定，視情節

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

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快遞貨物通關之業務。 

一、 刪除「視情節輕重」

一語，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二十三條說明

一。 

二、 修正海關得命業者限

期改正要件，並增訂

業者違規情節重大得

逕行裁處停業或廢止

登記規定，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十三條說

明二。 

三、 罰鍰金額由現行條文

所定新臺幣六千元修

正為新臺幣六千元至

三萬元，理由同修正

條文第二十三條說明

三。 

第二十八條 快遞業者違

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者，由海關依關稅法第

第二十八條 快遞業者違

反第十四條規定者，海

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七

一、 為符裁罰明確性原

則，酌修引述之違反

條文項次。 



 

八十七條規定，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

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

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

務或廢止其登記。 

同批進口快遞貨物

有前項情事，海關應合

併計算其完稅價格課徵

進口稅，如又涉及申報

不實者，應合併計算漏

稅額或貨價，依海關緝

私條例有關規定處罰。 

條規定，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處

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快遞貨物通關之業務。 

有前項情事，海關

應合併計算完稅價格計

徵其應補稅捐，如又涉

及申報不實者，應合併

計算漏稅額後依海關緝

私條例有關規定處罰。 

二、 修正第一項所定海關

得命業者限期改正要

件，並增訂業者違規

情節重大得逕行裁處

停業或廢止登記規

定，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十三條說明二。 

三、 參照海運快遞貨物通

關辦法第三十條第二

項規定，酌修第二項

文字；另報運同批進

口快遞貨物，違反現

行第十四條第一項不

得分開申報規定，如

又涉及虛報逃避管制

者，應依海關緝私條

例第三十七條第三項

轉據同條例第三十六

條第一項規定，按

「合併計算之貨價」

裁處罰鍰，爰予明

定，以符處罰明確性

原則。 

第二十八條之一 快遞業

者於同一年度內違反本

辦法規定，經海關裁處

罰鍰金額合計達新臺幣

二十萬元者，屬違規情

節重大，海關應依關稅

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停

止六個月以下快遞貨物

通關之業務；合計達新

臺幣五十萬元者，應廢

止其登記。 

      快遞業者於本辦法

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生效前違反本辦法

規定，其經海關裁處罰

鍰之金額，不計入前項

罰鍰合計金額。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快遞業者

違規情節重大認定基

準：配合總統一百十

一年五月十一日華總

一經字第一一一ＯＯ

Ｏ三九二八一號令修

正公布關稅法第八十

七條規定，增訂業者

違規情節重大得逕行

裁處停業或廢止登記

規定，考量快遞業者

於同一年度內多次違

反本辦法規定，經海

關裁處罰鍰(不待處分

確定)合計達一定金額

者，其應受責難程度

較高，爰明定其屬違

規情節重大，並依罰

鍰合計金額高低分別

規範海關裁處停業或



 

廢止登記之要件。 

三、為明確第一項規定同

一年度罰鍰之合計範

圍，並考量快遞業者

無從於本次修法前預

見，其違規行為將作

為日後其他違規行為

應否裁處停業或廢止

登記之衡酌要素，而

不及調整其業務行為

模式以避免違規，爰

於第二項明定快遞業

者於本次修法前所為

之違章行為，不論於

修法前或修法後經海

關裁處，其罰鍰金額

均不予計入，以利遵

循。 

第二十八條之二 快遞業

者經海關廢止其登記

者，自廢止之日起五年

內不得以同一名義再行

申請登記。 

      前項所定同一名義

範圍，包含快遞業者所

屬同一公司及其分公司

之名稱。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快遞業者經海

關廢止其登記後，旋

即以同一名義再行申

請登記，致架空海關

所為廢止登記處分，

爰參照報關業設置管

理辦法第十條規定，

於第一項規範快遞業

者自海關廢止登記之

日起五年內不得以同

一名義再行申請登

記。 

三、第二項明定同一名義

範圍，凡快遞業者經

海關廢止登記者，不

得以同一公司名稱(例

如甲公司經廢止登記

後，擬以甲公司名稱

再行申請登記；抑或

甲公司基隆分公司經

廢止登記後，擬以甲

公司基隆分公司名稱

再行申請登記)，或其

所屬同一公司名稱(例

如甲公司基隆分公司



 

      

經廢止登記後，擬以

甲公司名稱再行申請

登記)，或其所屬同一

公司之分公司名稱(例

如甲公司經廢止登記

後，擬以甲公司基隆

分公司名稱再行申請

登記；抑或甲公司基

隆分公司經廢止登記

後，擬以甲公司高雄

分公司名稱再行申請

登記)向海關申請登

記，以達廢止登記處

分之法律效果。 



 

 

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二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訂定發布，迄今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年

五月十八日。茲為符合處罰明確性原則，並配合一百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修正公布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定，放寬海關得命業者限期改正要件及增

訂業者違規情節重大得逕行裁處停業或廢止登記規定，爰擬具本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符合處罰明確性原則，修正報關業者應依海關緝私條例自負報運

違章責任之範圍及要件；另明定報運進口同批海運快遞貨物違反不

得分開申報規定，如又涉有虛報逃避管制情事者，應合併計算其貨

價，依海關緝私條例有關規定處罰。(修正條文第十八條及第三十

條) 

二、配合一百十一年五月十一日修正公布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定，修正

相關裁罰規定，並增訂違規情節重大認定基準及廢止登記後於限期

內不得再行申請登記規定，以利遵循。(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至第

三十一條之二) 



 

海運快遞貨物通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進口海運快遞

貨物之收貨人、提貨單

或貨物持有人及出口海

運快遞貨物之輸出人，

委任報關業者辦理報關

手續者，報關時應檢附

委任書原本。但有下列

情事之一，不在此限： 

一、以傳真文件代替委

任書原本，且傳真

文件經受任人簽認

者。 

二、以書面或線上方式

辦理長期委任者。 

前項但書以外進口

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

報單辦理者，得經報關

業者具結，於貨物放行

後取得納稅義務人之委

任文件，或經納稅義務

人以實名認證行動通訊

門號裝置回復確認或以

自然人憑證登入確認方

式，辦理線上報關委

任。 

第一項應檢附之委

任書，報關業者得向海

關申請免逐案檢附，自

行編號裝訂成冊，供海

關隨時查核。 

報運進出口海運快

遞貨物涉有虛報或其他

違反海關緝私條例情

事，如報關業者無法證

明其確受委任報關，且

亦無法證明確有實際貨

主者，應由報關業者負

違章責任。 

第十八條 進口海運快遞

貨物之收貨人、提貨單

或貨物持有人及出口海

運快遞貨物之輸出人，

委任報關業者辦理報關

手續者，報關時應檢附

委任書原本。但有下列

情事之一，不在此限： 

一、以傳真文件代替委

任書原本，且傳真

文件經受任人簽認

者。 

二、以書面或線上方式

辦理長期委任者。 

前項但書以外進口

海運快遞貨物以簡易申

報單辦理者，得經報關

業者具結，於貨物放行

後取得納稅義務人之委

任文件，或經納稅義務

人以實名認證行動通訊

門號裝置回復確認或以

自然人憑證登入確認方

式，辦理線上報關委

任。 

第一項應檢附之委

任書，報關業者得向海

關申請免逐案檢附，自

行編號裝訂成冊，供海

關隨時查核。 

海運快遞貨物涉有

虛報情事，報關業者無

法證明受委任報關者，

應負虛報責任。 

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二、 修正第四項所定報關

業者應依海關緝私條

例自負報運違章責任

之範圍及要件，以符

處罰明確性原則： 

(一)報關業者應自負違章

責任之範圍：海關緝

私條例所定報運違章

行為，除第三十七條

「虛報」外，尚包含

同條例第三十九條之

一「報運進出口非屬

真品平行輸入之侵害

智慧財產權物品」等

其他報運違章情事，

為期明確，爰修正本

項規定適用範圍，包

含報運進出口海運快

遞貨物涉有其他違反

海關緝私條例情事，

並將「虛報」責任修

正為「違章」責任。 

(二)報關業者應自負違章

責任之要件：依現行

實務見解，報關業者

雖無法證明確受委任

報關，惟如個案確有

實際貨主存在，仍應

優先以實際貨主為處

罰對象，而非逕由報

關業者負違章責任，

爰明定報關業者尚須

無法證明「確有實際

貨主」，始須依海關

緝私條例負違章責

任。 

第二十四條 海運快遞業 第二十四條 海運快遞業 一、 依據行政罰法第十八



 

者對於不符合海運快遞

貨物條件之貨物，違反

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在

專區辦理通關者，由海

關依關稅法第八十七條

規定，予以警告或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命其限

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

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海運快遞貨物

通關之業務或廢止其登

記。 

者對於不符合海運快遞

貨物條件之貨物，違反

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在

專區辦理通關者，海關

得依關稅法第八十七條

規定，視情節輕重，予

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

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

月以下海運快遞貨物通

關之業務。 

條第一項及納稅者權

利保護法第十六條第

三項規定，行政機關

裁罰時，本應審酌個

案違章情節應受責難

程度及所生影響等因

素，使責罰相當，現

行條文所定「視情節

輕重」一語，屬當然

之理，無需特別規

定，爰予刪除。 

二、 配合總統一百十一年

五月十一日華總一經

字第一一一ＯＯＯ三

九二八一號令修正公

布關稅法第八十七條

規定，放寬海關得命

業者限期改正要件，

不以經裁處警告為

限，裁處罰鍰亦得適

用之，並增訂業者違

規情節重大者，海關

得逕行裁處停止六個

月以下快遞貨物通關

之業務或廢止其登

記，不以經處罰三次

仍未完成改正者為

限，爰予修正，以利

遵循。 

第二十五條 專區業者未

經海關核准，擅自變更

其原有專區規劃、設施

或設備，不符合第四條

第二項或第七條第二項

規定，或未依海關要求

增設、汰換設施或設

備，違反第四條第三項

規定者，由海關依關稅

法第八十七條規定，予

以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命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按

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

第二十五條 專區業者未

經海關核准，擅自變更

其原有專區規劃、設施

或設備，不符合第四條

第二項或第七條第二項

規定，或未依海關要求

增設、汰換設施或設

備，違反第四條第三項

規定者，海關得依關稅

法第八十七條規定，視

情節輕重，予以警告並

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處

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一、 刪除各項所定「視情

節輕重」一語，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二十四

條說明一。 

二、 修正各項所定海關得

命業者限期改正要

件，並增訂業者違規

情節重大得逕行裁處

停業或廢止登記規

定，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二十四條說明二。 



 

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

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

下海運快遞貨物通關之

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專區業者違反第八

條之一規定者，由海關

依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

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

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

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海運快遞貨物通關

之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海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

務。 

專區業者違反第八

條之一規定者，海關得

依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

定，視情節輕重，予以

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海運快遞貨物通關

之業務。 

第二十六條 海運快遞業

者違反第十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十條之一規

定者，由海關依關稅法

第八十七條規定，予以

警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命其限期改正；屆

期未改正者，按次處

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

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海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

務或廢止其登記。 

第二十六條 海運快遞業

者違反第十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十條之一規

定者，海關得依關稅法

第八十七條規定，視情

節輕重，予以警告並限

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處

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海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

務。 

一、 刪除「視情節輕重」

一語，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二十四條說明

一。 

二、 修正海關得命業者限

期改正要件，並增訂

業者違規情節重大得

逕行裁處停業或廢止

登記規定，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十四條說

明二。 

第二十七條 海運快遞業

者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將進出口非快遞

文件類之貨物申報為快

遞文件類者，由海關依

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

定，予以警告或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命其限期

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

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

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

第二十七條 海運快遞業

者違反第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將進出口非快遞

文件類之貨物申報為快

遞文件類者，海關得依

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

定，視情節輕重，予以

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海運快遞貨物通關

一、 刪除「視情節輕重」

一語，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二十四條說明

一。 

二、 修正海關得命業者限

期改正要件，並增訂

業者違規情節重大得

逕行裁處停業或廢止

登記規定，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十四條說

明二。 



 

以下海運快遞貨物通關

之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之業務。 

第二十八條 海運快遞業

者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將應以一般進出

口報單通關之貨物，以

簡易申報單申報者，由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七

條規定，予以警告或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

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海運快遞貨物

通關之業務或廢止其登

記。 

第二十八條 海運快遞業

者違反第十二條規定，

將應以一般進出口報單

通關之貨物，以簡易申

報單申報者，海關得依

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

定，視情節輕重，予以

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海運快遞貨物通關

之業務。 

一、刪除「視情節輕重」

一語，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二十四條說明

一。 

二、修正海關得命業者限

期改正要件，並增訂

業者違規情節重大得

逕行裁處停業或廢止

登記規定，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十四條說

明二。 

第二十九條 海運快遞業

者違反第十四條第五項

不得併袋通關規定，由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七

條規定，予以警告或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

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海運快遞貨物

通關之業務或廢止其登

記。 

第二十九條 海運快遞業

者違反第十四條第五項

不得併袋通關之規定，

海關得依關稅法第八十

七條規定，視情節輕

重，予以警告並限期改

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

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

止六個月以下海運快遞

貨物通關之業務。 

一、 刪除「視情節輕重」

一語，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二十四條說明

一。 

二、 修正海關得命業者限

期改正要件，並增訂

業者違規情節重大得

逕行裁處停業或廢止

登記規定，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十四條說

明二。 

第三十條 海運快遞業者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將同批海運進口快

遞貨物分開申報者，由

海關依關稅法第八十七

條規定，予以警告或處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其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

第三十條 海運快遞業者

違反第十五條規定，將

同批海運進口快遞貨物

分開申報者，海關得依

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

定，視情節輕重，予以

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

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一、 為符裁罰明確性原

則，酌修引述之違反

條文項次。 

二、 刪除第一項所定「視

情節輕重」一語，另

修正海關得命業者限

期改正要件，並增訂

業者違規情節重大得

逕行裁處停業或廢止

登記規定，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十四條說



 

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

個月以下海運快遞貨物

通關之業務或廢止其登

記。 

同批海運進口快遞

貨物有前項情事，海關

應合併計算其完稅價格

課徵進口稅，如又涉及

申報不實者，應合併計

算其漏稅額或貨價，依

海關緝私條例有關規定

處罰。 

以下海運快遞貨物通關

之業務。 

同批海運進口快遞

貨物，有前項情事，海

關應合併計算其完稅價

格課徵進口稅，其涉及

申報不實者，應合併計

算其漏稅額，依海關緝

私條例有關規定處罰。 

明。 

三、 報運同批海運進口快

遞貨物，違反現行第

十五條第一項不得分

開申報規定，如又涉

及虛報逃避管制者，

應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三十七條第三項轉據

同條例第三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按「合併

計算之貨價」裁處罰

鍰，爰於第二項明

定，以符處罰明確性

原則。 

第三十一條 海運快遞業

者於傳輸艙單後，未依

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時

間傳輸進口報單報關

者，由海關依關稅法第

八十七條規定，予以警

告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命其限期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

停止六個月以下海運快

遞貨物通關之業務或廢

止其登記。 

第三十一條 海運快遞業

者於傳輸艙單後，未依

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時

間傳輸進口報單報關

者，海關得依關稅法第

八十七條規定，視情節

輕重，予以警告並限期

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

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

停止六個月以下海運快

遞貨物通關之業務。 

一、 刪除「視情節輕重」

一語，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二十四條說明

一。 

二、 修正海關得命業者限

期改正要件，並增訂

業者違規情節重大得

逕行裁處停業或廢止

登記規定，理由同修

正條文第二十四條說

明二。 

第三十一條之一 海運快

遞業者於同一年度內違

反本辦法規定，經海關

裁處罰鍰金額合計達新

臺幣二十萬元者，屬違

規情節重大，海關應依

關稅法第八十七條規

定，停止六個月以下海

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

務；合計達新臺幣五十

萬元者，應廢止其登

記。 

      海運快遞業者於本

辦法中華民國○年○月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海運快遞

業者違規情節重大認

定基準：配合總統一

百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華總一經字第一一一

ＯＯＯ三九二八一號

令修正公布關稅法第

八十七條規定，增訂

業者違規情節重大得

逕行裁處停業或廢止

登記規定，考量海運

快遞業者於同一年度

內多次違反本辦法規



 

○日修正生效前違反本

辦法規定，其經海關裁

處罰鍰之金額，不計入

前項罰鍰合計金額。 

定，經海關裁處罰鍰

(不待處分確定)合計

達一定金額者，其應

受責難程度較高，爰

明定其屬違規情節重

大，並依罰鍰金額高

低分別規範海關裁處

停業或廢止登記之要

件。 

三、為明確第一項規定同

一年度罰鍰之合計範

圍，並考量海運快遞

業者無從於本次修法

前預見，其違規行為

將作為日後其他違規

行為應否裁處停業或

廢止登記之衡酌要

素，而不及調整其業

務行為模式以避免違

規，爰於第二項明定

海運快遞業者於本次

修法前所為之違章行

為，不論於修法前或

修法後經海關裁處，

其罰鍰金額均不予計

入，以利遵循。 

第三十一條之二 海運快

遞業者經海關廢止其登

記者，自廢止之日起五

年內不得以同一名義再

行申請登記。 

      前項所定同一名義

範圍，包含海運快遞業

者所屬同一公司及其分

公司之名稱。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海運快遞業者

經海關廢止其登記

後，旋即以同一名義

再行申請登記，致架

空海關所為廢止登記

處分，爰參照報關業

設置管理辦法第十條

規定，於第一項規範

海運快遞業者自海關

廢止登記之日起五年

內不得以同一名義再

行申請登記。 

三、第二項明定同一名義

範圍，凡海運快遞業

者經海關廢止登記

者，不得以同一公司

名稱(例如甲公司經廢



 

 

止登記後，擬以甲公

司名稱再行申請登

記；抑或甲公司基隆

分公司經廢止登記

後，擬以甲公司基隆

分公司名稱再行申請

登記)，或其所屬同一

公司名稱(例如甲公司

基隆分公司經廢止登

記後，擬以甲公司名

稱再行申請登記)，或

其所屬同一公司之分

公司名稱(例如甲公司

經廢止登記後，擬以

甲公司基隆分公司名

稱再行申請登記；抑

或甲公司基隆分公司

經廢止登記後，擬以

甲公司高雄分公司名

稱再行申請登記)向海

關申請登記，以達廢

止登記處分之法律效

果。 


